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與尼加拉瓜共和國金融分析局關於防制洗錢及資助恐

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犯罪合作協定

簽訂日期：民國 103 年 07 月 24 日 

生效日期：民國 103 年 07 月 24 日 

 
前言

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與尼加拉瓜共和國金融分析局，以下簡稱「雙方」

，於其等國家法律架構內達成本協定，以建立強化防制洗錢及資助恐怖主

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犯罪之計畫與行動之廣泛合作關係。

 

第一條  宗旨

     （1）根據本協定之規定及各自之法律架構，雙方透過本協定建立包

          括資訊交換、相互協助、技術合作及發展與提升防制洗錢及資

          助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知識合作關係。

     （2）本協定所定之合作應依雙方轄內規範國際合作之法律執行。

第二條  資訊交換

     （1）雙方可主動或依請求交換自然人與法人、自然人與法人所控制

          之實體，及其等代表人可取得且疑涉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與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犯罪之任何金融、法律及會計等資訊。

     （2）所有資訊之請求於雙方國家法律架構允許之範圍下，應經由雙

          方接受之實體或電子方式提出，並以書面提供下列資訊：

       （a）背景資訊說明；

       （b）所請求之資訊；及

       （c）該資訊使用之目的。

     （3）雙方交換之資訊應視為機密，未獲提供資訊一方事先同意，不

          得將資訊提供給第三者或用於本協定所規範目的以外之用途。

     （4）依照本協定所交換之資訊，應受到接受方轄內管理資訊機密之

          國家法律約束及保護。

     （5）所收到之資訊僅於已取得提供方之認可時，應僅用於接受方職

          務相關之行政、調查及司法訴訟，且限用於與洗錢及資助恐怖

          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相關案件。

     （6）任一方應即通知另一方與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擴散有關法規之任何變動。

     （7）雙方依據其國家法律應建立機制，以保護、傳遞及銷毀被請求

          及所收到之資訊。

     （8）被請求方可要求請求方提供其他資訊，以證明該請求屬正當。

     （9）若有以下情形時，被請求方可全部或部分拒絕滿足該請求：

       （a）其遵守會損害主權、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國家基本利益；

       （b）牴觸國家法律或國家批准之國際協定；

       （c）無法確定請求方將以互惠對待；或

       （d）與請求資訊相關之事實已發動司法訴訟。

    （10）被請求方若拒絕提供資訊，應通知請求方並說明拒絕之理由。

第三條  技術協助、訓練、實務強化支援及

        技術合作

     （1）雙方之技術協助應包括有關防制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與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擴散之態樣、犯罪計畫、案例、出版品、經驗、研



          究文件及法規專題之資訊交換，該等資訊可由雙方主動或依請

          求提供。

     （2）雙方應推動舉辦研討會，以研討共同關注之議題及交換經驗與

          技能。

     （3）雙方應協調於適當時機共同開發有關調查及防制洗錢及資助恐

          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訓練計畫。

     （4）雙方應協調努力支援資訊科技專案。

     （5）雙方得同意於本協定之標的及各自法律架構內，依需求採行上

          述規定外之技術及實務提升之形式。

第四條  最後規定

     （1）雙方應根據各自國內法，共同決定彼此聯繫程序，並彼此諮詢

          如何履行本協定。雙方之聯繫將以英文進行。

     （2）本協定應於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

     （3）本協定得隨時檢討修正，修正將以附件形式製作。雙方將透過

          互換照會方式溝通同意附件，而該修正之協定應於收到最後通

          知之日起生效。

     （4）本協定之規定不得影響國際協定所賦予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5）本協定得由任何一方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並於對方收到書面

          通知起九十日後失效。

     （6）本協定有關資訊機密保護之規定於協定終止後仍具效力。

 

為此，雙方代表業經各自主管機關充分授權，爰於本協定簽署，以昭信守

。

 

本協定於公元 2014 年 7  月 24 日在中華民國新北市以中文、西班牙文

及英文簽署一式兩份，三種文本同一作準。如本協定文義有歧異時，以英

文本作準。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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